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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
 

 

   

  2018-19 年度回顧  

   
   

工作方面    經處理的污水量為 10.28 億立方米，較上一年度增加 1.8%。 

   

   

財務表現    收入增加 1.8% 

   

   開支增加 4.7% 

   

   

 

  

虧損增加 6 . 7 % 

 

虧損在開支中所佔百分率由 2017-18 年度的 59.1% 增 加 至

2018-19 年度的 60.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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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 
 

經營帳目  

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的財政年度  
 

 註   
2019 

(百萬元)  
2018 

(百萬元) 

      

收入  2  1,614.7  1,585.6 

開支  3  4,062.4  3,880.3 

稅前虧損    (2,447.7)  (2,294.7) 

稅項  1(f)及 4  -  - 

稅後虧損  1(h)及 5  (2,447.7)  (2,294.7) 

表示：       

政府的資助  5  2,447.7  2,294.7 

      

衡量財務表現的指標  
 
   

虧損在開支中所佔百分率  60.3% 59.1% 

   

增加 / (減 少 )的虧損 (百萬元 ) 153.0 (125.7) 

   
 

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的收回成本比率 (不包括折舊 )  

  

排污費  

工商業污水  

附加費  

2019 

總額  

2018 

總額  

 (百萬元) (百萬元) (百萬元) (百萬元) 

     

收入  1,323.1 241.0 1,564.1 1,539.7 

     

開支 (不包括折舊 ) 2,078.1 387.4 2,465.5 2,288.9 

     

收回成本百分比  63.7% 62.2% 63.4% 67.3% 
     

附註為這帳目的一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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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
 

 

財務狀況表  

2019 年 3 月 31 日結算  

 

 

 註  
2019  

(百萬元 )   

 

2018 

(百萬元 ) 

可動用淨資產      

     

固定資產  1(b)、 (c)和 (d)及 6 50,763.7  49,974.4 

流動資產  1(e)及 7 566.2  565.0 

流動負債  8 (11,624.4)  (10,722.6) 

流動負債淨值   (11,058.2)  (10,157.6) 

     

  39,705.5  39,816.8 

     

     

財政來源      

     

公共資本帳目  1(h)及 9 39,705.5  39,816.8 

 

 

 

 

附註為這帳目的一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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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
 

帳 目 附 註  
   

1 .  會 計 政 策    

   

 ( a )  會 計 基 礎   此 帳 目 是 根 據 歷 史 成 本 基 礎 來 制 定，並 略 加 修 訂 以 包 括 名

義 的 收 支。雖 然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自 成 立 以 來 已 出 現 虧 損，本

帳 目 仍 根 據 持 續 經 營 的 基 礎 而 編 製，並 假 設 有 關 虧 損 會 由

政 府 資 助 。  

      

      

 ( b )  固 定 資 產   (i) 土 地 成 本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。  

      

    (ii) 根 據 立 法 局 於 1 9 9 5 年 7 月 2 6 日 通 過 的 決 議 ， 在

1 9 9 5 年 3 月 3 1 日 由 渠 務 署 署 長 控 制，並 在 一 份 名

為 「 截 至 1 9 9 5 年 3 月 3 1 日 為 止 的 公 共 污 水 收 集

系 統 及 排 污 設 施 」 的 文 件 中 列 出 ， 包 括 公 共 污 水

收 集 系 統 及 排 污 設 施 的 資 產 ， 以 零 值 撥 歸 污 水 處

理 服 務 營 運 基 金 。 當 營 運 基 金 結 束 後 ， 這 些 資 產

已 歸 還 給 政 府 。這 些 資 產 的 帳 面 淨 值 載 於 附 註 6 。 

      

    (iii) 所 有 污 水 系 統 工 程 或 部 分 工 程 項 目 在 其 投 入 服 務 後

開 始 入 帳 ， 並 須 計 算 折 舊 。  

 

      

  

 

 

 

 

( c )  

 

 

 

 

 
發展中工程  

 

 (iv) 

 

 

 

 

(i) 

除 發 展 中 工 程 按 成 本 值 列 帳 外 ， 所 有 固 定 資 產 均 按

成 本 值 減 累 積 折 舊 列 帳 。  

 

 

 
基 本 工 程 的 成 本 支 出 包 括 實 際 直 接 開 支 、 施 工 期

間 的 設 計 、 規 劃 及 監 督 的 員 工 費 用 。  

      

    (ii) 所 有 由 渠 務 署 及 其 他 工 務 部 門 撥 款 支 付 的 污 水 系 統

工 程 計 劃 ， 均 被 列 為 發 展 中 工 程 。 待 整 個 或 部 分 工

程 項 目 投 入 服 務 後 ， 有 關 開 支 會 轉 撥 至 各 有 關 類 目

的 固 定 資 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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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 

帳目附註  
  
 ( d )  折 舊   ( i )  折 舊 是 根 據 資 產 原 值 減 去 使 用 期 末 的 剩 餘 值，採 用 直

線 攤 銷 法 按 其 預 計 使 用 年 期 分 期 註 銷 。  

    ( i i )  每 年 折 舊 率 為 -  

     污 水 處 理 工 程  

       土 木 工 程  2 %  
       機 電 設 備  6 . 7 %  

     泵 水 站  

       土 木 工 程  2 %  
       機 電 設 備  4 %  
       污 水 泵 喉  4 %  

     基 礎 建 設 資 產  

       污 水 隧 道  1 %  
       污 水 渠  2 . 5 %  
       污 水 排 放 管  2 %  

    

 

 

 

污 泥 處 理 設 施  

租 賃 物 業 改 善 工 程  

2 %  

3 3 % - 3 5 %  

     電 腦 系 統 、 設 備 及 車 輛  1 2 . 5 % - 2 0 %  

    ( i i i )  發 展 中 工 程 無 須 折 舊 。  

       
 ( e )  手 頭 存 貨   手 頭 存 貨 值 以 加 權 平 均 成 本 方 法 計 算 ， 並 可 能 需 要 將 已 過

時、損 毁 及 /或 變 壞 的 存 貨 註 銷 或 減 值 以 反 映 其 價 值 上 的 損

失 。 存 貨 包 括 機 械 、 電 子 、 電 機 的 零 件 以 及 化 學 品 。  

       
 ( f )  稅 項   ( i )  名 義 利 得 稅 乃 按 年 度 預 期 的 應 課 稅 溢 利，以 報 告 期 終

結 日 的 現 行 稅 率，及 過 往 年 度 的 應 付 稅 項 調 整 而 作 出

所 需 要 的 撥 備。由 於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於 本 年 度 沒 有 應 課

稅 溢 利 ， 因 此 無 需 在 帳 目 上 作 出 名 義 利 得 稅 的 撥 備 。  

    ( i i )  遞 延 稅 項 指 就 資 產 及 負 債 帳 面 值 與 計 算 應 課 稅 溢 利

所 用 相 應 稅 基 間 之 所 有 重 大 暫 時 差 額 而 作 出 的 適 當

確 認。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則 於 應 課 稅 溢 利 有 可 能 抵 銷 可 扣

稅 暫 時 差 額 時 予 以 確 認。由 於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於 本 年 度

沒 有 應 課 稅 溢 利 可 用 作 抵 銷 可 扣 稅 暫 時 差 額，因 此 無

需 在 帳 目 上 就 所 有 重 大 暫 時 差 額 作 出 遞 延 稅 項 撥 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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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
 

帳目附註  

 
 ( g )  僱 員 福 利   僱 員 福 利 包 括 薪 金 、 酬 金 、 退 休 金 、 房 屋 津 貼 和 年 假 會

被 確 認 為 對 僱 員 當 年 度 所 提 供 之 相 關 服 務 而 列 作 的 應 計

開 支 。  

     
 ( h )  虧 損   由 於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並 沒 有 獨 立 的 法 定 身 分 ， 其 財 政 資 源

成 為 「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」 的 一 部 分 。 所 有 虧 損 均 會 由 「 政

府 一 般 收 入 」 支 付 ， 並 會 在 公 共 資 本 帳 目 中 調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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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
 

帳目附註  
 

2.  收入     
    2019  

(百萬元 )  

 2018 
(百萬元 ) 

      
  排污費  1,257.0  1,232.8 
  政府樓宇排污費  66.1  63.4 
 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 241.0  243.5 
  其他收入  50.6  45.9 

   1,614.7  1,585.6 

      

3. 開支     
    2019  

(百萬元 )  

 2018 
(百萬元 ) 

      
  員工支出  684.0  640.7 
  電燈及電力  323.8  309.2 
  污泥棄置  74.7  68.2 
  化學品  180.8  191.0 
  經營及維修支出  959.3  863.8 
  租金及管理費用  35.2  28.2 
  一般經營支出  257.6  233.1 
  折舊  1,547.0  1,546.1 

   4,062.4  3,880.3 

      
4. 稅項     
    2019  

(百萬元 )  

 2018 
(百萬元 ) 

      
  名義利得稅  -  - 

      
  以下項目的遞延稅項資產 /  

(遞延稅項負債 )未被確認 - 
 

     
  未使用的稅項虧損  46,401.6 42,702.5 

     
  由折舊免稅額所產生的  

重大暫時差異  (19,787.4) (18,535.3) 

   

5. 政府的資助  

 

 政府的資助是用以支付為住宅用戶提供的免費排污津貼及污水

處理服務的部分經營成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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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
 

帳 目 附 註  
 

6 .  固 定 資 產  

  

 

污水處

理工程 

(百萬元)  

 
 

泵水站 

(百萬元)  

污水隧

道、污

水渠及

排放管 

(百萬元) 

  
 
 

污泥處

理設施 

(百萬元)  

 

租賃物業

改善工程 

(百萬元)  

電腦系 

統、設

備及車

輛 

(百萬元)  

 

發展中 

工程 

(百萬元)  

 
 

總額 

(百萬元) 

成本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4 月 1 日  27,708.5  7,283.7  17,497.1  4,991.9  2.4  537.5  5,944.4  63,965.5 

添置  51.5  22.5  -  6.1  -  17.3  2,239.2  2,336.6 

由發展中工程撥入  141.8  188.4  325.8  -  -  6.0  (662.0)  - 

處置/註銷  -  -  -  -  -  (3.5)  -  (3.5) 

2019年 3月 31日  27,901.8  7,494.6  17,822.9  4,998.0  2.4  557.3  7,521.6  66,298.6 

累積折舊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4 月 1 日  6,683.6  2,446.1  4,217.0  199.7  2.4  442.3  -  13,991.1 

該年折舊  825.4  223.0  364.0  100.2  -  34.4  -  1,547.0 

處置/註銷後轉回  -  -  -  -  -  (3.2)  -  (3.2) 

2019年 3月 31日  7,509.0  2,669.1  4,581.0  299.9  2.4  473.5  -  15,534.9 

帳面淨值                 

2019年 3月 31日  20,392.8  4,825.5  13,241.9  4,698.1  -  83.8  7,521.6  50,763.7 

2018年4月1日  21,024.9  4,837.6  13,280.1  4,792.2  -  95.2  5,944.4  49,974.4 

        

  

(a)  參照附註 1(b)( i i)，以零值撥歸營運基金及於營運基金結束時歸還政府的資產，已

以零值包括在此帳目內。截至 2018 年 4 月 1 日，此資產的帳面淨值為 24.083 億元  。
扣除 2018-19 年度的折舊 1.159 億元後，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，此資產的帳面淨

值為 22.924 億元。  

(b)  帳目不包括 (i)搬遷沙田、深井及西貢污水處理廠往岩洞的可行性研究及 (i i)沙田污

水處理廠搬往岩洞的勘查研究及設計工作所涉及的資本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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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
 

帳 目 附 註  
      

7 .  流動資產    2019  

(百萬元 )  

 2018 
(百萬元 ) 

      

  手 頭 存 貨  232.9 239.6 

  應 收 帳 項  333.3 325.4 

     

   566.2 565.0 

      

8 .  流動負債    2019  

(百萬元 )  

 2018 
(百萬元 ) 

      

  應 付 帳 項  97.7 81.1 

  與 庫 務 署 的 往 來 帳  11,526.7 10,641.5 

      

   11,624.4 10,722.6 

     

9 .  公 共 資 本 帳

目  

 公 共 資 本 帳 目 指 政 府 在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的 投 資 。  

    
2019  

(百萬元 )  

  
2018 

(百萬元 ) 

      

  4 月 1 日 結 餘  39,816.8 39,825.9 

  本 年 度 的 虧 損  (2,447.7) (2,294.7) 

  政 府 的 額 外 投 資  2,336.4 2,285.6 

      

  3 月 3 1 日 結 餘  39,705.5 39,816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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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處理服務  

 

帳 目 附 註  
 

1 0 .  承擔   於 2 0 1 9 年 3 月 3 1 日 及 2 0 1 8 年 3 月 3 1 日 未 包 括 在 經 營

帳 目 內 的 承 擔 餘 額 如 下 -  

      
   2019  

(百萬元 )  

 2018 
(百萬元 ) 

      

  (i)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、 物 業 、

機 器 及 設 備 和 非 經 常

資 助 金  

 15,084.5 12,002.2 

      

  (ii) 非 經 常 開 支   - - 

      

  (iii) 投 資   - - 

      

  (iv) 貸 款 及 非 經 常 補 助 金   - - 

      

   15,084.5 12,002.2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1 0  

 


